国家专项统计调查制度

脱贫县农村住户监测调查方案主要内容
（2025年）
一、调查目的
为全面、准确、及时反映脱贫县农村居民收支状况、变化趋势和帮扶成效，客观衡量居民生活改善情况，掌握脱贫县的宏观经济背景和社会发展状况，为科学制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精神,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的决策部署，开展脱贫县农村住户监测调查。

二、调查范围和对象
调查范围为脱贫县的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22个，分别是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调查对象为调查范围内的县以及抽中行政村、农村住户及住户成员。
三、调查内容
脱贫县农村住户监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等。

四、调查方法
国家统计局在脱贫县建立抽样调查网点。调查样本的抽选以省为总体，综合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PPS）和随机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选村级单位、确定调查小区、抽选样本住户。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

五、调查组织方式
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脱贫县农村住户监测调查工作，负责制定调查方案，组织调查实施，审核、处理、汇总调查数据,对调查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各调查总队具体负责本地区的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要积极配合，共同完成调查任务。
六、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
所有基础数据由调查县、市直接上报调查总队，经调查总队审核，上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调查结果由国家统计局负责发布。


